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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2 次大會提案單 

類    別 工務法規類 編   號  

提案單位 高雄市政府 承辦單位 高雄市政

府工務局

相關單位 高雄市政府主計

處 

高雄市政府財政

局 

案   由 制定「高雄市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管理自治條例」草案，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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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理由： 

(一)按地方制度法第 18 條第 6 款第 2 目規定，有關直轄市建築

管理為直轄市自治事項。 

(二)本市於 102 年至 103 年間，陸續發生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

備肇禍事件、多棟大樓建築物外牆磁磚掉落，及建築工程施

工損鄰造成鄰房成為危險房屋，引起民眾不安。鑒於建築

物、昇降設備、機械停車設備及機械遊樂設施之公共安全日

趨重要，為加強安全檢查及管理，確保公共安全工作執行，

以防止意外發生，提高生活品質，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爰制定本自治條例。  

二、制定重點： 

（一）制定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適用範圍。（草案第三條） 

（四）相關設施應加強管理之事項。（草案第四條） 

（五）應繳交災害處理保證金之情形及規定。（草案第五條） 

（六）外牆安全檢查簽證、申報及複查。(草案第六條) 

（七）主管機關得將外牆有安全之虞之建築物公告周知。(草案

第七條) 

（八）一定規模以上公寓大廈應投保公共安全責任保險。(草案

第八條) 

（九）違規建築物申請恢復使用、供水供電應繳交審查費。（草

案第九條） 

（十）昇降階梯應設置相關安全防護設施。（草案第十條） 

（十一）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安全檢查之執行。（草案第十

一條） 

（十二）主管機關得委託檢查機構辦理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

之檢查。（草案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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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專業廠商及管理人配合辦理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之

檢查或抽驗。（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發生公安事件後專業廠商所維護保養設備得為指定抽驗

對象。（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機械遊樂設施安全檢查申報應繳交申請費用。（草案第

十五條） 

（十六）申請人向主管機關申請臨時性建築物許可等項目應繳交

審查費。（草案第十六條） 

（十七）違反本自治條例相關規定之處罰。（草案第十七條至第

二十條） 

（十八）繳交之費用及罰鍰應納專戶專款專用。（草案第二十一

條） 

（十九）主管機關得頒發優良公安建築物標章。（草案第二十二

條） 

（二十）主管機關得委託公會或團體協助辦理事項。（草案第二

十三條） 

（二十一）專業公會或團體之範圍。（草案第二十四條） 

（二十二）公布施行日期。（草案第二十五條）  

三、本自治條例草案制定目前改變及對未來影響之差異分析如下： 

(一)原高雄縣、市皆未制定，本自治條例係為新制定之。 

(二)建築法對於建築物之使用管理訂有規定，惟尚有不足，本自

治條例對於建築物之施工安全、外牆安全、昇降設備及機械

停車設備制定加強管理，可避免民眾生命、身體及財產遭受

危害。 

(三)本自治條例要求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物未來需委託專業人員

進行檢查，可避免磁磚剝落，砸傷民眾事件發生。 

(四)本自治條例加強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檢查人員及維護

保養人員責任，可落實檢查及維護保養確實，降低公安事件。

(五)本自治條例對於違反規定之人員課與罰則，可達到上開人員

對於應盡責任未做時之法律效果。 

(六)本自治條例制定相關收費規定，雖造成民眾負擔，惟基於使

用者付費原則，及本府推動相關建物安全有其必要性。 

四、本自治條例草案經本府工務局 103 年 10 月 1 日、11 月 6 日、12

月 31 日、104 年 1 月 6 日及 3 月 10 日邀集建築、土木、營造、

不動產開發、公安檢查、電機、室內設計、物業管理、昇降設備

等相關公會，及本府法制局、主計處、財政局、本府工務局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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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等相關單位研議，並於 104 年 5 月 29 日於高雄市議會辦理

公聽會，且於 104 年 6 月 23 日再邀集上開單位研議完成。並經

本府工務局 104 年度 7 月份臨時局務會議審議通過、本府法規委

員會 104 年 8 月 21 日審議通過，及本府 104 年 9 月 1 日第 23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附制定「高雄市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管理自治條例」草案總說

明、條文說明。 

 

 

 

 

 

辦    法 惠請審議通過後，報請行政院核定後公布施行。 

審查意見  

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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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管理自治條例草案總說明 

一、按地方制度法第十八條第六款第二目規定，有關直轄市建築管理為直

轄市自治事項；另鑒於建築物、昇降設備、機械停車設備及機械遊樂

設施之公共安全日趨重要，為加強安全檢查及管理，防止意外發生，

以提高生活品質，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爰制定本自治條例。 

二、制定重點： 

（一）制定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適用範圍。（草案第三條） 

（四）相關設施應加強管理之事項。（草案第四條） 

（五）應繳交災害處理保證金之情形及規定。（草案第五條） 

（六）外牆安全檢查簽證、申報及複查。(草案第六條) 

（七）主管機關得將外牆有安全之虞之建築物公告周知。(草案第七條) 

（八）一定規模以上公寓大廈應投保公共安全責任保險。(草案第八條) 

（九）違規建築物申請恢復使用、供水供電應繳交審查費。（草案第九條） 

（十）昇降階梯應設置相關安全防護設施。（草案第十條） 

（十一）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安全檢查之執行。（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主管機關得委託檢查機構辦理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之檢

查。（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專業廠商及管理人配合辦理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之檢查或

抽驗。（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發生公安事件後專業廠商所維護保養設備得為指定抽驗對象。

（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機械遊樂設施安全檢查申報應繳交申請費用。（草案第十五條） 

（十六）申請人向主管機關申請臨時性建築物許可等項目應繳交審查

費。（草案第十六條） 

  （十七）違反本自治條例相關規定之處罰。（草案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 

（十八）繳交之費用及罰鍰應納專戶專款專用。（草案第二十一條） 



 2

（十九）主管機關得頒發優良公安建築物標章。（草案第二十二條） 

（二十）主管機關得委託公會或團體協助辦理事項。（草案第二十三條） 

（二十一）專業公會或團體之範圍。（草案第二十四條） 

（二十二）公布施行日期。（草案第二十五條） 



 1

高雄市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管理自治條例草案表 

條 文 說 明

法規名稱：高雄市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管理自治

條例 

自治條例名稱。 

第一條  為加強管理本市建築物與附屬設施之施

工及使用，維護其構造與設備安全，以避免民

眾生命、身體及財產遭受危害，特制定本自治

條例。 

一、本自治條例制定目的。 

二、 按地方制度法第十八條第六款第二目

規定，有關直轄市建築管理為直轄市

自治事項，爰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工務局。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自治條例所稱建築物，指本市轄內適

用建築法之建築物。  

一、本自治條例之適用範圍。 

二、建築法第三條規定：「本法適用地區

如左：一、實施都市計畫地區。二、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三、經內政部指

定地區。前項地區外供公眾使用及公

有建築物，本法亦適用之。第一項第

二款之適用範圍、申請建築之審查許

可、施工管理及使用管理等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第四條  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使用人、管

理人、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及管理負責人應加

強管理下列事項： 

一、特殊建築物之工程施工安全。 

二、建築物之外牆安全。 

三、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之使用、

維護及檢查。 

四、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使用安全。 

五、機械遊樂設施之使用、維護及檢查。 

一、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使用人、管

理人、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管理負

責人對於建築物、昇降設備、機械停

車設備及機械遊樂設施應加強管理之

事項。 

二、建築物使用達一定時間後，其設備老

舊、構造老化現象，易造成損壞，進

而影響公共安全，其中近年本市發生

數起外牆磁磚掉落、昇降設備及機械

停車設備意外，造成人員傷亡，爰列

入加強管理項目。 

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係供不特定人士使

用，其安全性不容忽視，爰列入加強

管理項目。 

四、本市有多處遊樂園，設有大型機械式遊

樂設施，機械設施如疏於維護或維護

不當，易造成嚴重公安事，件爰列入

加強管理項目。 

第五條  特殊建築物之起造人於申報開工時，除 一、鑒於深開挖之建築物，其工程施工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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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建築物外，應向主管機關繳交特殊建築物

災害處理保證金(以下簡稱災害處理保證金)。

前項起造人得於主管機關完成特殊建築物

之地下層結構體與地上一層地坪工程勘驗，且

無待解決事項時，向主管機關申請無息退還災

害處理保證金。 

災害處理保證金未退還前，特殊建築物發

生災害，經主管機關通知起造人限期處理，屆

期仍未處理者，主管機關得動用災害處理保證

金代為處理。 

特殊建築物之認定原則、認定程序與災害

處理保證金之繳交、運用及退還方式等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度高、危險性高，造成鄰損機率亦高，

考量一旦造成嚴重鄰損、公共設施損

壞，受災戶無法獲得補償、賠償，以

及公共設施修護求償無門。爰規定特

殊建築物工程申報開工時，應提具災

害處理保證金，擔保工程進行中發生

災變時處理費用或其他賠償事宜。另

考量公有建築物之起造人為政府機

關，爰予以排除。 

二、災害處理保證金於特殊建築物地下層結

構體與地上一層地坪完成工程勘驗，

且無其他待解決事項者，起造人得向

主管機關申請無息退還。 

三、第一項災害處理保證金於災害發生時起

造人未立即處置者，主管機關得以動

用災害處理保證金代為處理。 

四、特殊建築物之認定原則、認定程序與災

害處理保證金之繳交、運用及退還方

式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六條  一定規模且已領得使用執照一定期間以

上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公寓大廈管理

委員會及管理負責人應定期委託主管機關或中

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辦理外

牆安全檢查簽證，並向主管機關申報檢查簽證

結果。 

前項檢查簽證結果，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

或定期會同各有關機關複查。 

第一項應辦理安全檢查之建築物規模、領

得使用執照期間、檢查期間、方式及項目、申

報方式及施行日期等事項之管理辦法，由主管

機關另定之。 

一、國人習慣於建築外牆黏貼磁磚或飾材，

由於建築物外牆因時間老化，加上氣

候變化出現熱脹冷縮，造成國內多起

外牆磁磚、塊石、飾材或其他構造物

剝離或掉落，致有人員傷亡或財物損

壞之情形。故明定一定規模以上之建

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公寓大廈管

理委員會、管理負責人應定期委託專

業機構或人員辦理外牆安全檢查簽

證，並應將檢查簽證結果向主管機關

申報。 

二、外牆安全授權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

證，為確保檢查落實，爰規定主管機

關得隨時派員或定期會同各有關機關

複查。 

三、應辦理外牆安全檢查之建築物規模、領

得使用執照期間、檢查期間、檢查方

式、申報方式及施行日期等項目，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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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七條  本市建築物之外牆磁磚、塊石、飾材或

其他構造物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剝離或掉落之虞

者，主管機關得張貼告示供民眾識別，並將該

建築物名稱及坐落地點公告於新聞媒體或主管

機關網站周知。 

為加強新建、增建及改建建築物之安全，

其外牆磁磚及飾材之施工與檢驗應符合本自治

條例之規定，始得發給使用執照。 

前項建築物外牆磁磚及飾材之施工與檢驗

等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維護公共安全，防止危害發生或擴

大，本市建築物之外牆磁磚、塊石、

飾材或其他構造物有剝離或掉落之虞

者，主管機關得張貼告示供民眾識

別，並將該建築物名稱及地點公告

於新聞媒體或主管機關網站周知。

二、為加強新建、增建及改建建築物外牆安

全，爰明定建築物外牆磁磚及飾材之

施工與檢驗等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條  六層樓以上建築物已完成公寓大廈管理

組織報備之公寓大廈，其管理委員會或管理負

責人應每年對於建築物之構造及設備安全，投

保公共安全責任保險。 

前項公共安全責任保險之最低保險金額應

符合下列規定：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二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一千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一百萬元。 

四、保險期間總保險金額最低為新臺幣二千四

百萬元。 

第一項規定之施行日期，由主管機關公告

之。 

一、一定規模以上之公寓大廈應每年投保公

共安全責任保險。避免發生公安事件

時，無經費可補償或賠償受害者。 

二、應投保公共安全責任保險之實施日期，

因需考慮各因素而進行訂定，爰授權

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九條  經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定勒令停止使

用、停止供水供電之建築物，得於改善後向主

管機關申請恢復使用、供水供電。 

前項申請，應繳交審查費；其收費標準，

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一、經主管機關勒令停止使用、停止供水供

電之建築物，改善後得申請恢復使

用、供水供電。 

二、明定審查費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第十條  本自治條例施行後設置之昇降階梯，其

設計及構造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及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 CNS 規定，並應分別於其兩側扶手前端

及其側邊設置防止攀爬與防止墜落之設施。 

現行昇降階梯之構造及安全裝置，建築技

術規則及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訂有相關

規定。惟相關安全防護設施仍有不足，近

來各國連續有孩童因自行搭乘昇降階梯而

發生意外，為防範昇降階梯運行時，發生

公安事件，爰規定新設昇降階梯除依建築

技術規則辦理外及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規定辦理外，應設置於扶手處設置防止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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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及墜落設施。 

第十一條  本市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

之竣工檢查、安全檢查與抽驗等事項，主管機

關得委託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檢查機構

辦理。 

一、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之竣工檢查、

安全檢查及抽驗具專業技術性，且主

管機關建管部門人力有限，爰明定主

管機關得委託檢查機構或團體辦理是

項業務。 

二、前項委託辦理業務，應依行政程序法規

定辦理公告。 

第十二條  前條檢查機構之檢查員進行昇降設

備、機械停車設備之安全檢查及簽證時，應將

檢查情況拍攝之照片，連同簽證之昇降設備及

機械停車設備安全檢查表一併送交檢查機構；

其執行方式，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檢查員未將前項照片併同簽證之檢查表送

交檢查機構者，檢查機構不得核發使用許可證。

一、檢查機構之檢查員進行昇降設備、機械

停車設備之安全檢查時，應拍攝照

片，據以佐證確實是親自檢查；未檢

附照片者，不得核發使用許可證。 

二、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一○二年十月十七日

召開「研商電梯管理機制」會議議題

(六)及結論：「為使檢查機構核派檢

查員進行現場安全檢查更為落實，六

家檢查機構自一○二年十一月一日起

在受理本市轄區昇降設備安全檢查

時，除檢查員手持檢查碼在申請檢查

場所前及超載測試項目拍照外，增加

機房內、昇降道、機坑內之檢查照片

及電磁煞車器之檢查照片，連同簽證

之昇降設備安全檢查表送交檢查機構

據以核發使用許可證。本局亦將不定

期督導六家檢查機構前揭規定是否確

實辦理。」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或第十一條之檢查機構對建

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進行安全檢查或

抽驗時，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者，得要求設置該

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之專業廠商

（以下簡稱專業廠商）與管理人（以下簡稱管

理人）配合辦理及派員陪同，並得請專業廠商

準備安全檢查或抽驗之設備及器具，專業廠商

及管理人不得拒絕。 

一、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之檢查

機構、團體，於執行設備之安全檢查

或抽驗時，管理人及專業廠商應配合

事項。 

二、為避免管理人或專業廠商拒絕配合辦理

安全檢查或抽驗，以致影響昇降設備

或機械停車設備之使用安全，爰規定

專業廠商及管理人不得拒絕。 

第十四條  專業廠商負責維護保養之建築物昇降

設備、機械停車設備發生公安事件造成人員傷

亡時，主管機關得指定抽驗該專業廠商所維護

一、明定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之

專業廠商負責維護保養之建築物昇降

設備、機械停車設備發生公安事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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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之設備；其抽驗時間自發生公安事件之日

起為期一年。 

前項抽驗費用，由專業廠商負擔。 

第一項抽驗比例，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成人員傷亡時，主管機關得將專業廠

商所維護保養之設備列入指定抽驗。 

二、明定前項抽驗費用由專業廠商負擔，以

符公平。 

三、明定第一項抽驗比例由主管機關另行公

告。 

第十五條  機械遊樂設施經營者應依機械遊樂設

施設置及檢查管理辦法實施安全檢查及申報，

並繳交申請費用；其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一、明定機械遊樂設施經營者應依機械遊樂

設施設置及檢查管理辦法實施安全檢

查及申報，並繳交申請費用。 

二、前項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十六條  向主管機關申請下列各項審查者，應

繳交審查費；其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一、臨時性建築物許可。 

二、建築工程勘驗申報。 

三、建築物變更使用執照許可。 

四、建築物簡易室內裝修許可。 

五、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 

一、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申請人向主管機

關申請臨時性建築物、建築工程勘

驗、建築物變更使用執照、建築物簡

易室內裝修許可、建築物公共安全申

報時，應繳交審查費。 

二、因臨時性建築物著重構造安全，申請人

依高雄市建築管理自治條例第五十七

條及五十八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臨

時性建築物許可審查者，爰規定申請

時應繳交審查費。 

三、申請人依建築法第五十六條規定申請主

管機關勘驗者，對於建築物之勘驗，

建築工程之地坪勘驗及竣工勘驗，主

管機關需派員至現場進行勘驗及審查

文件，其餘樓層勘驗採書面審查方式

辦理。因工程勘驗與建築物安全有

關，爰規定申請時應繳交審查費。 

四、申請人依建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向主管機關申請變更使用執照者，因

變更使用執照涉及建築物安全，及需

向主管機關提出審查與查驗，爰規定

申請時應繳交審查費。 

五、申請人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之二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室內裝修

涉及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安全之審查

者，爰規定申請時應繳交審查費。 

六、申請人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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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主管機關提出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涉及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安全之申報

審查者，爰規定申請時應繳交審查費。

七、明定申請本條規定之各項審查，應繳交

之審查費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第十七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

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者，得按次連續

處罰： 

一、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公寓大廈管理

委員會、管理負責人違反第六條第一項規

定，未委託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辦理外牆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 

二、管理人未依第十三條規定配合辦理安全檢

查或抽驗。 

一、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管理人、公

寓大廈管理委員會、管理負責人未依

本自治條例第六條第一項規定定期委

託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

之專業機構或人員辦理外牆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之罰則。 

二、管理人未依第十三條規定配合辦理昇降

設備安全檢查或抽驗之罰則。 

第十八條  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及管理負責人未

依第八條規定投保公共安全責任保險，經主管

機關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三千

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其經主管機關再限期

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得按次連續處罰。 

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管理負責人未依本

自治條例第八條規定投保公共安全保險之

罰則。 

 

第十九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六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

改善者，得按次連續處罰： 

一、檢查員未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於執行

安全檢查時，拍攝檢查情況照片。 

二、檢查機構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核發使

用許可證。 

三、專業廠商未依第十三條規定配合辦理安全

檢查、抽驗或提供設備及器具者。 

一、檢查機構之檢查員執行昇降設備、機械

停車設備之安全檢查時，未拍攝檢查

情況照片之罰則。 

二、檢查機構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核發

使用許可證之罰則。 

三、專業廠商未依第十三條規定配合辦理安

全檢查、抽驗或提供設備及器具者。 

第二十條  檢查機構依第十二條規定核發使用許

可證之昇降設備、機械停車設備，經主管機關

或其委託之機構抽驗不合格，而有嚴重影響安

全之虞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

改正者，處專業廠商、檢查機構之檢查員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六萬元以下罰鍰。 

一、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之檢查

機構、團體核發昇降設備、機械停車

設備使用許可證，檢查不實之罰則。 

二、嚴重影響安全之昇降設備、機械停車設

備，主管機關應依建築法規定廢止使

用許可證，並命管理人改善，以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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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主管機關應依建築法規定廢止

昇降設備、機械停車設備使用許可證。 

第一項嚴重影響安全之認定標準，由主管

機關另定之。 

全。 

三、嚴重影響安全之認定標準授權主管機關

另定之。 

第二十一條  依本自治條例規定繳交之費用及罰

鍰，除第五條之災害處理保證金外，應納入主

管機關於市庫代理銀行所設立之加強建築物公

共安全管理專戶，並列入年度預算專款專用。

前項專戶款項之年度結餘，應留存以後年

度繼續使用。 

一、明定依本自治條例規定繳交之費用及罰

鍰，主管機關得設立加強建築物公共

安全管理專戶。 

二、前項專戶存款款項之年度結餘，應留存

以後年度繼續使用。 

第二十二條  為鼓勵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

管理人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

全，主管機關得發給優良公安建築物認證標

章；其申領使用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鼓勵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管理

人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

備安全，主管機關得發給優良公安建

築物認證標章。 

二、前項認證標章申領使用辦法由主管機關

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公會或團體辦

理下列事項： 

一、建築工程之營建剩餘土石方出土端及收土

端流向之管理與執行。 

二、建築工程及其周邊公共安全維護設施之查

核。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與建築物公共安全有

關之事項。 

辦理前項事項之公會鑑定人員應為具相關

專業之技師或建築師。 

建管業務繁重，而建管部門人力有限，為

管理建築工程，避免建築工程施工造成影

響公共安全事件，爰明定主管機關得委託

專業公會或團體協助辦理建築工程之營建

剩餘土方管理、建築工程及周邊公共安全

維護設施查核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建築

物公共安全事項等。 

第二十四條 前條所稱之專業公會或團體，指下

列公會或團體之一： 

一、建築師公會。 

二、土木技師公會。 

三、結構技師公會。 

四、大地技師公會。 

五、經教育部立案之大專以上學校，設有土木、

營建、建築相關科系或研究所。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技師公會。 

前項公會或團體所出具之報告，應以公會

或學校名義為之。 

明定第二十三條所稱之專業公會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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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本自治條例施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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